
本报记者 邢 萌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三年来，同
步推进“增量”和“存量”改革，覆盖
面更广、包容性更强、吸引力更强，
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特色愈
发鲜明，成为助力中国经济创新发
展的新高地。

创业板“增量”公司表现亮眼。
注册制下高科技企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占比高，支持未盈利企业
上市，增强板块包容性和覆盖面，为
各类创新成长企业提供更高效直接
融资支持。

创业板“存量”公司做优做强。
创业板持续支持存量公司用足用好
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资本
工具，助力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赋
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注册制“增量”公司表现亮眼
成长动能强劲

创业板注册制公司规模稳步扩
大，涌现出中伟股份、华大九天、江
波龙、湖南裕能等一批创新成长的

“中坚力量”，并在先进制造、数字经
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

“增量”公司成长动能强劲。
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创业板

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发展至近 500
家，数量占比近四成，总市值超 3万
亿元，占板块整体市值超 25%。新
上市公司中，近九成为高新技术企
业，超五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市值在 100 亿元以上的达 52
家，其中，千亿元市值公司有2家，超
70家公司在上市后实现市值增长。

注册制改革也进一步提高了创
业板服务具有较强创新属性、良好
成长性创新创业企业的能力，吸引
了更多科技创新企业。截至7月31
日，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合计市值
占比近 50%，其中，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公司市值占比超30%。此
外，注册制下市值排名前 20名的新
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 15家，
占比75%。

“作为研发驱动型的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在今年完成
了创业板的挂牌上市，成功解决了公
司阶段性发展的资金难题，所募集资
金将在技术创新、产品结构及市场布
局等方面持续提升核心竞争优势。”
曼恩斯特董事长唐雪姣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创业板注册制下新公司借助政
策优势和资本助力实现稳定发展。
截至 7月 31日，注册制下新上市公
司 2022年平均实现营业收入 21.39
亿元，同比增长14.88%；超460家注
册制下新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
95%；超 220 家净利润实现同比增
长，近50家净利润增幅大于50%。

研发投入为新公司业绩发展持
续注入新动能。2022年，注册制新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 300 亿
元，平均研发投入超 6000万元，同
比增长超 20%，70余家公司研发投
入增幅超 50%。其中，新能源产业
链公司湖南裕能研发投入 4.56 亿
元，增幅达 467.47%；瑞丰新材研发
投入 1.04 亿元，增幅 122.84%。70
余家注册制新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三
年复合增长率超30%。

中伟股份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记者介绍道，在近年来的快速
发展中，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2020年至 2022年研发投入分别为
2.7亿元、7.69亿元、9.29亿元，公司
将前沿基础研发、企业技术中心、中
伟研究院、研发车间、测评体系构建
成“五位一体”高效的研发体系，培
养了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形成了
多项核心技术。

另外，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
色低碳等重点领域，相关产业上市公
司活力十足。2022年，50家新材料
产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超 1500 亿
元，同比增长超60%；69家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超900
亿元、实现净利润超70亿元；39家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10.88亿元，同比增长 14.41%；19
家新能源产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近
260亿元，同比增长11.17%。

唐雪姣表示，创业板优质产业
的集聚效应逐渐显著，科技创新能
力持续加强，不仅提高了公司的品

牌影响力，而且受益于科技创新资
本的赋能，为公司的技术研发及产
能扩充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金。

赋能“存量”公司做优做强
资本工具提供有力支撑

创业板在再融资、并购重组同
步实施注册制，打造更加灵活的股
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制度，通过
三大资本工具积极赋能“存量”公
司，为企业上市后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再融资助力企业做优做强。创
业板实施注册制以来，共 530家创
业板上市公司再融资注册生效，拟
融资金额 5584.32亿元。今年以来
截至 7月 31日，创业板累计 105家
上市公司再融资注册生效，接近去
年全年 121家的数量。企业性质方
面，2020年至 2022年，民营企业融
资 数 量 占 比 分 别 为 82.77% 、
77.77%、88.13%。今年以来再融资

数量占比89.77%。
当升科技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公司上市后于2017
年、2021年两次启动再融资，共为江
苏当升锂电材料技术研究中心、当
升科技（常州）锂电新材料研究院募
集资金超 6.5亿元。这两次再融资
为公司南通、常州两大技术研发中
心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有力支
持了公司基础研发、产品测试、量产
应用等技术创新活动开展，为公司
后续保持技术优势、引领行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 7月 31日，已有 38家公司
通过简易程序实施再融资，其中先
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三大领
域的创业板公司累计申报简易程序
22单，占比57.50%，涉及新材料、高
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多
个行业。

重组市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凸显，交易
结构更趋合理。截至2023年7月31

日，累计 23单创业板重组项目注册
生效，交易金额合计383.69亿元，超
70%项目标的资产集中于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
略新兴产业；超 70%项目属于产业
整合并购，有效推动并购重组在服
务国家战略、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中
的重要作用。

股权激励能够有效增强员工凝
聚力，从而提升公司竞争力。截至7
月 31日，创业板共有 803家公司推
出 1514单股权激励计划，涉及股份
数量 1410336.71万股。403家公司
推出两期及以上激励方案，170家公
司推出三期及以上激励方案。

上述中伟股份相关负责人认
为，总体来看，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过程中，并购重组、再融资制度
一并实施注册制，同时大幅提高股
权激励制度的灵活性，推进资本、人
才、技术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增强服
务创新创业能力，推动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

“增量+存量”改革成果丰硕
创业板已成助力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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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2日，中华交易服务国证港
股物业服务及管理指数（以下简称“中华国证
港股物业指数”）正式发布。该指数由中华证
券交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交易服
务”）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证信息”）共同合作及维护，旨在反映在港上
市的物业服务及管理公司的股价表现，进一
步丰富跨境投资标的。

近年来，物业服务及管理行业持续发展，
业务呈现多领域延伸态势。随着越来越多的
物业管理领域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逐渐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板块，受到境内外投资者
的关注。中华国证港股物业指数从香港交易
所上市股票中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且公司
主营业务涉及物业管理与服务的股票构成，
样本数量不超过50只。

中华国证港股物业指数是首只使用“中
华国证”联合品牌的指数，中华交易服务与深
证信息将合力推动ETF等指数产品开发。中
华交易服务于2012年10月份在香港成立，是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
所共同设立的合资企业，致力于发展“中华”
指数体系及指数产品，服务境内外市场互联
互通。深证信息是深交所全资子公司，管理

“深证”“国证”等指数体系，是中国境内主要
的指数运营机构。本次合作也是两家粤港澳
大湾区内指数机构，充分发挥指数的市场表
征和资金引导作用，助力深港两地持续优化
拓展互联互通机制，促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
向开放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

中华交易服务总裁毛志荣表示：“中华国
证港股物业指数的发布，将帮助内地和香港
投资者配置物业管理行业，捕捉这个行业快
速创新发展带来的机会，也将成为两地物业
管理行业发展的重要市场标杆。” （邢 萌）

中华国证港股物业指数
正式发布

本报记者 杜雨萌

8月 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
信部等十部门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印发《绿色
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实施方案》（下称《方
案》）的通知。《方案》提出，将布局一批技术水
平领先、减排效果突出、减污降碳协同、示范
效应明显的项目，并明确了绿色低碳先进技
术示范工程重点方向、保障措施、组织实施方
式等。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和技术应
用是关键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从实践看，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要经
历技术研发、示范引领、规模化推广三个阶
段，公共资金更重视前端技术研发，社会资本
更看重成熟技术应用，而从“走出实验室”到

“走向市场化”的中间环节仍相对薄弱。目
前，先进适用绿色低碳技术落地应用面临技
术成本高、资金投入大、支持政策不完善等问
题，需加强支持和引导。

上述负责人称，实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
示范工程，布局一批技术水平领先、减排效果
突出、示范效应明显、减污降碳协同的示范项
目，不仅有利于先进适用技术应用推广，也有
利于完善支持绿色低碳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
商业模式和政策环境，是促进形成绿色低碳
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举措。

《方案》分2025年、2030年两个阶段提出
了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的工作目标：
到2025年，通过实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
工程，一批示范项目落地实施，一批先进适用
绿色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若干有利于绿
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的支持政策、商业模式
和监管机制逐步完善，为重点领域降碳探索
有效路径。到2030年，通过绿色低碳先进技
术示范工程带动引领，先进适用绿色低碳技
术研发、示范、推广模式基本成熟，相关支持
政策、商业模式、监管机制更加健全，绿色低
碳技术和产业国际竞争优势进一步加强，为
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从内容上看，《方案》将绿色低碳先进技
术按照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分为三
大类。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一
是源头减碳类。《方案》提出非化石能源先进
示范、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先进电网
和储能示范、绿氢减碳示范等4个重点方向。

二是过程降碳类。《方案》在提出工业、建
筑、交通3个领域关键技术类别的同时，还提
出减污降碳协同和低碳（近零碳）园区2个重
点方向。

三是末端固碳类。《方案》提出全流程规
模化CCUS示范、二氧化碳先进高效捕集示
范、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及固碳示范 3个重
点方向。

为强化项目保障，《方案》分别从加强中
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支持，加强金融税收政
策支持和加强资源环境要素保障方面提出具
体的支持举措。

据悉，2023年首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同
步启动，按照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各
地区报送数量不超过10个。

十部门发文

加快绿色低碳先进适用技术示范应用
力促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

本报记者 吴晓璐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8月 22日消
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第四
十七批指导性案例，为高质效办理每
一件金融领域新类型职务犯罪案件
提供办案指导。这批指导性案例共
4件，分别是沈某某、郑某某贪污案；
桑某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李某等人挪
用公款案；宋某某违规出具金融票
证、违法发放贷款、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案。

4 件指导性案例涵盖贪污、受
贿、挪用公款、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
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等罪名，涉及银行、期货、
资产管理等国有金融机构，犯罪事实
覆盖金融理财产品承销、金融票证出
具和贷款发放、股权收益权代持、利
用非公开信息证券交易等多个领域，
均为实践中常见且具有较强代表性、
指导性的案件，对依法惩治金融腐败
具有示范指引作用。

最高检第三检察厅负责人表示，
金融系统腐败具有涉案主体身份复
杂、覆盖面较广，犯罪手段复杂隐蔽
且具有专业化等特点，检察机关将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领域反
腐败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切实加强
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和配
合，持续加大办案力度，深化金融领
域职务犯罪案件相关法律适用研究，
不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依法充分
履行检察职能，协同有力维护金融管
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稳定。

增设交易环节侵吞国有资产
依法认定为贪污罪

沈某某、郑某某贪污案系以在期

货交易中增设交易环节的方式侵吞
国有资产的新型职务犯罪案件。

2012 年 7 月 份 至 2020 年 5 月
份，沈某某先后任甲国有公司期货
部操盘手、期货部临时负责人、副主
任及主任，其间负责期货部日常经
营管理工作，参与制定甲国有公司
期货交易策略，依据市场行情确定
具体的操盘价格，下达期货交易指
令并实际操盘。2014 年 2 月份至
2020 年 5 月份，郑某某先后担任甲
国有公司期货部经理、高级经理及
副总监，参与制定甲国有公司期货
交易策略，根据决策指令对相关期
货账户进行实际操盘。

2015年 7月份至 2020年 5月份
间，沈某某、郑某某二人经合谋，向
他人借用了多个期货账户，利用前
述职务便利，在事先获知公司期货
交易策略后，以借用的个人账户提
前在有利价位买入或卖出与甲国有
公司策略相同的期货产品进行埋
单，采用与公司报单价格相同或接
近、报单时间衔接紧凑以及公司大
单覆盖等方式，与公司期货账户进
行低买高卖或者高卖低买的相互交
易，使二人实际控制的账户获利共
计人民币 3000余万元，赃款由二人
平分并占为己有。

其间，沈某某在郑某某不知情
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采用前述
相同方式，以其个人借用并实际控
制的多个期货账户及其本人期货账
户，与甲国有公司期货账户进行相
互交易，个人获利共计人民币 1000
余万元。

2022 年 6 月 29 日，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贪
污罪判处沈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四百万元；郑某某具有自首、立功
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减轻

处罚，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
元。一审宣判后，沈某某提出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检表示，该案指导意义有三
方面：一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便利，在期货交易中通过增设相互
交易环节侵吞公款的行为，可以依法
认定为贪污罪。

二是对于利用期货交易手段实
施贪污犯罪的数额，可以结合案件具
体情况，根据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予
以认定，不扣除交易中亏损部分。

三是针对证券期货类犯罪复杂
程度高、专业性强等特点，可以借助
多媒体方式展示证据，强化举证效
果。

以投融资方式收受贿赂等
被判处无期徒刑

桑某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中，桑某
是甲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国有非
银行金融机构，以下简称甲公司）原
总裁助理、投资投行事业部总经理，
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原总经理、
董事长。

关于受贿罪，2009年至2017年，
桑某利用担任甲公司投资投行部总
经理，乙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
上的便利，为相关公司或个人在企业
融资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公司、
个人给予的股权、钱款共计折合人民
币1.05亿余元。

其中，2015年至2017年，桑某利
用职务便利，为郭某实际控制的泉州
某公司借壳黑龙江某公司上市、获得
乙公司融资支持等事项提供帮助。
借壳上市成功后，黑龙江某公司股票

更名为泉州某公司股票。2016年 9
月份，桑某安排朋友蒋某与郭某签订
股权收益权代持协议，约定郭某低价
将泉州某公司股票 500万股股份收
益权以上市前的价格即每股 7.26元
转让给蒋某，协议有效期至少为一
年，按照退出日前 20个交易日均价
的9折计算回购股份金额，蒋某向郭
某支付 3630 万元。2017 年 3 月份，
协议有效期尚未到期，蒋某见市场行
情较好，遂与郭某签订协议，约定由
郭某提前回购股权收益权，回购总价
款为 6200万元。同年 4月份至 7月
份，郭某分两次将 6200万元转账给
蒋某。蒋某实际获益 2570万元，并
与桑某约定平分。

关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罪：2015年 6月份，乙公司管理的一
个基金项目成立，桑某让其朋友温
某的云南某公司投资 1.61亿余元作
为基金劣后级，后其中的 1.3亿元出
让 给 乙 公 司 ，云 南 某 公 司 剩 余
3132.55 万元劣后级份额。为帮助
云南某公司提前转让该剩余部分份
额获利，2018年 2月份，桑某找到朱
某帮助承接，同时未经乙公司经营
决策委员会及董事会研究决定，违
规安排乙公司向朱某实际控制的上
海某公司出具函件，表示知晓上海
某公司出资 1.01亿元购买云南某公
司剩余的全部劣后级份额，并承诺
将来按照其出资份额而非基金份额
分配股票。2018 年 3 月份，上海某
公司出资 1.01亿元承接云南某公司
劣后级份额后，云南某公司早于乙
公司退出该基金项目，并获利 7000
余万元。因云南某公司提前退出，
导致改变了劣后级合伙人分配协议
等文件约定的浮动收益分配规则，
使得基金份额年化收益出现差别，
经会计师事务所测算，乙公司少分
得投资收益1986.99万元。

关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2015 年 6 月份至 2016 年 9 月份，桑
某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乙公司及该
公司实际控制的某基金证券账户投
资股票名称、交易时间、交易价格等
未公开信息。经证监会认定，上述
信息属于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
开信息。其间，桑某违反相关规定，
利用上述未公开信息，操作其本人
控制的公司和他人名下证券账户进
行关联趋同交易，非法获利 441.66
万元。

2021 年 8 月 27 日，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桑某
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五十
万元；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桑某提出
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检表示，该案指导意义有
三方面：一是办理以投融资方式收
受贿赂的职务犯罪案件，要综合审
查投融资的背景、方式、真实性、风
险性、风险与收益是否相符等证据，
判断是否具备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
质特征。

二是渎职犯罪造成公共财产损
失的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因错失交
易机会、压缩利润空间、让渡应有
权益进而造成应得而未得的收益
损失。

三是办理证券期货类犯罪案件，
对于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的范围、
趋同性交易盈利数额等关键要件的
认定，一般应调取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证券交易所等专业机构的认定意
见，并依法进行审查判断。

最高检下发4件金融领域新型职务犯罪指导性案例
以投融资方式收受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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